
中华财险吉林省中央财政农作物

种植成本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组成。

凡涉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标的

第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玉米、水稻、大豆、葵花籽、花生可作为本保险合同

的保险标的（以下简称“保险农作物”）：

（一）经过政府部门审定的合格品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植规范标准

和技术管理要求；

（二）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非蓄洪、行洪区；

（三）生长正常。

投保人应将符合上述条件的农作物全部投保，不得选择投保。

第三条  下列农作物不属于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

（一）种植在房前屋后的零星土地、自留地、堤外地、生荒地的；

（二）种植场所在当地行洪、蓄洪区内的。

保险责任

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造成保险标的的死亡（或损

失），损失率达到 30%（不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

偿：

（一）暴雨、洪水（政府行蓄洪除外）、内涝、风灾、雹灾、冻灾、旱灾、地震；

（二）火灾、泥石流、山体滑坡；

（三）病虫草鼠害等。

责任免除

第五条  下列原因造成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投保人及其家庭成员、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投保人或被保险

人雇用人员的故意行为、管理不善； 

（二）行政行为或司法行为；

（三）战争、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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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被保险人自行毁掉或放弃保险

农作物种植或改种其他作物的；

（五）采用不成熟的管理技术，或不接受农业生产管理部门的技术指

导；

第六条  下列损失、费用，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收获或改种其他农作物；

（二）由于保险期间开始前的原因所导致的保险标的损失。

第七条  本保险条款其他条目中约定的不承担、免除或减少保险责任

的部分，保险人也不负责赔偿。

第八条  其他不属于本保险合同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费用，保险人也

不负责赔偿。

保险金额与免赔额（率）

第九条  保险农作物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农作物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

接物化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耕和地膜成本等)确定，由投保人与

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具体为：玉米为 4200元/公顷；水稻为

5200元/公顷；大豆为 3000元/公顷；葵花籽为 2500元/公顷；花生为 2500元/

公顷。

保险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保险面积

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

第十条  本保险合同的相对免赔率为 30%（含）。

保险期间

第十一条  保险期间根据农作物的生长期确定，自苗期开始至开始收获为

止，具体以保险单载明的起讫时间为准。若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收获或改

种其他农作物，则该部分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自行终止。

保险费

第十二条  保险费按保险人规定的保险费率计收。

保险费=保险金额×保险费率

保险人义务

第十三条  订立保险合同时，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

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

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

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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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本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其

他保险凭证。

第十五条  保险人依据第十八条所取得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

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

除保险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六条  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认为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索赔

的证明和资料不完整的，应当及时一次性通知投保人、被保险人补充提供。

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的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是否属于保险

责任的核定；情形复杂的，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核定，但本保险合同另有约定

的除外。

保险人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

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赔偿保险金义务。保险合同对赔偿保险金

的期限有约定的，保险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赔偿保险金的义务。

保险人依照前款约定作出核定后，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自作出核定

之日起三日内向被保险人发出拒绝赔偿保险金通知书，并说明理由。

第十七条 保险人自收到赔偿保险金的请求和有关证明、资料之日起六十日

内，对其赔偿保险金的数额不能确定的，应当根据已有证明和资料可以确定的

数额先予支付；保险人最终确定赔偿的数额后，应当支付相应的差额。 

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

第十八条  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农作物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
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
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本合
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

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

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

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

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

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

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第十九条  除另有约定外，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成立时交清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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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以及地方有关农作物种植管理的规定，

搞好种植管理，建立、健全和执行田间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接受农业部门和保

险人的防灾检查及合理建议，切实做好安全防灾防损工作，维护保险农作物的

安全。

保险人可以对被保险人遵守前款约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及时向投保人、被保

险人提出消除不安全因素和隐患的书面建议，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认真付诸实

施。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按照约定履行其对保险标的安全应尽责任的，保

险人有权要求增加保险费或解除保险合同。

第二十一条  保险农作物转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让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

人，并办理变更手续。

第二十二条  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

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第二十三条  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该：

（一）尽力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防止或减少损失，否则，对因此扩大

的损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二）及时通知保险人，并书面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经过和损失情况；故

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

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但保

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三）保护事故现场，允许并且协助保险人进行事故调查。

第二十四条  被保险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单正本或保险凭证；

（二）报(定)损清单；

（三）出险通知书（索赔申请书）；

（四）必要的县（市、区）级以上农业、气象等有关部门的证明及技术鉴定

（五）投保人、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

等有关的其他证明和资料。

投保人、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

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二十五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农作物不具有保险利

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第二十六条  保险农作物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

计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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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部损失。保险标的发生全部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偿金额=每亩保险金额×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损失率×受损面积

保险标的损失率在 80%（含）以上的视为全部损失。

损失率=单位面积植株损失数量（或平均损失产量）/单位面积平均植株数
量（或平均正常产量）

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按照《农作物种植成本保险赔偿比例表》计算。

农作物种植成本保险赔偿比例表

玉米 6月 30日前：70% 7月 30日前：90% 7月 31日后：100%

水稻 7月 10日前：70% 8月 20日前：90% 8月 21日后：100%

大豆 6月 30日前：70% 7月 30日前：90% 7月 31日后：100%

花生 6月 30日前：70% 7月 30日前：90% 7月 31日后：100%

葵花籽 6月 30日前：70% 7月 30日前：90% 7月 31日后：100%

（二）部分损失。保险标的损失率在 30%（不含）以上且80%（不含）以下

的视为部分损失，保险人按以下方式进行赔偿：

赔款金额=损失程度对应赔偿金额×受灾面积

损失程度即损失率。损失程度对应赔偿金额按照《2018年吉林省农业保险损

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见附件）计算。

第二十八条  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小于其可保面积时，

可以区分保险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以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为赔偿计

算标准；无法区分保险面积与非保险面积的，保险人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

与可保面积的比例计算赔偿。

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面积大于其可保面积时，保险人以可保面积为赔偿计算

标准。

本条所指可保面积指符合第二条规定的保险农作物实际种植面积。

第二十九条  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存在重复保险，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

同的相应保险金额与其他保险合同及本保险合同相应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

赔偿责任。

其他保险人应承担的赔偿金额，本保险人不负责垫付。若被保险人未如

实告知导致保险人多支付赔偿金的，保险人有权向被保险人追回多支付的部分。

第三十条  未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向保险

人提出赔偿请求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

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不承担赔偿责任，不退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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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以伪造、变造的有关证明、资料或

者其他证据，编造虚假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的，保险人对其虚报

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应由有关责任方负责赔偿的，

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

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必要的文件和所知

道的有关情况。

被保险人已经从有关责任方取得赔偿的，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时，可以

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从有关责任方取得的赔偿金额。

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有关责

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

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有关责任方请求赔偿权利的，

该行为无效；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代

位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可以扣减或者要求返还相应的保险金。

第三十二条  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请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其知

道或者应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争议处理与法律适用

第三十三条  因履行本保险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

成的，提交保险单载明的仲裁机构仲裁；保险单未载明仲裁机构且争议发生后

未达成仲裁协议的，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四条  与本保险合同有关的以及履行本保险合同产生的一切争议，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法律）。

其他事项

第三十五条  本保险合同自成立时起生效。一方不履行该等合同义务或履

行该等合同义务不符合本保险条款约定的，应按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

第三十六条  保险责任开始后，投保人要求解除合同的，自通知保险人之

日起，保险合同解除，保险人按日比例退还投保人自保险合同解除之日起至保

险期间结束之日止期间的有效保险金额对应的保险费。

保险农作物发生全部损失，属于保险责任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

本保险合同终止；不属于保险责任的，本保险合同终止，保险人按日比例计收

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损失发生之日止期间的保险费，并退还剩余部分保险

费。

释义

第三十七条  本保险合同具有特定含义的名词，其定义如下：

（一）暴雨：指降雨量每小时在 16mm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mm

以上，或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 50mm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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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洪水：指山洪暴发、江河泛滥、潮水上岸及倒灌或暴雨积水。规律性涨

潮、海水倒灌、自动灭火设施漏水以及常年水位线以下或地下渗水、水管爆裂不属

洪水责任。

（三）内涝：由于降水过多，地面积水不能及时排除，农田积水超过作物

耐淹能力，造成作物减产。

（四）风灾：本条款的风灾责任以县级以上农业部门和气象部门出具的风

灾鉴定证明为准。

（五）雹灾：指在对流性天气控制下，积雨云中凝结生成的冰块从空中降

落，造成作物严重的机械损伤而带来的损失。

（六）冻灾：指因遇到 0℃以下或长期持续在0℃以下的温度，引起植株体

冰冻或是丧失一切生理活力，造成植株死亡或部分死亡等现象。

（七）旱灾：指因自然气候的影响，土壤水与农作物生长需水不平衡造成

植株异常水分短缺，从而直接导致农作物减产或绝收损失的灾害。旱灾以县级以

上农业部门和气象部门鉴定为准。

（八）地震：地壳发生的震动。

（九）火灾：指在时间或空间上失去控制的燃烧所造成的灾害。它必须具备

三个条件：1.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火焰；2.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3.燃

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扩大的趋势。

（十）泥石流：指由于雨水、冰雪融化等水源激发的、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

特殊洪流。

（十一）山体滑坡：指山体上不稳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整体向下滑

动的现象。

（十二）病虫草鼠害：特指具有突发性、暴发性特征的真菌病害、细菌病害、

病毒病害和线虫病害、虫害、草害、鼠害。

（十三）生荒地：新开垦的、种植时间在三年以下的土地。

（十四）重大过失：指行为人不但没有遵守法律规范对其较高要求，甚至

连人们都应当注意并能注意的一般标准也未达到的行为。

（十五）不同生长期赔偿比例：是指根据农作物不同生长期物化成本的转

化比例设定的赔偿标准。

（十六）生产成本：主要包括种子成本、化肥成本、农药成本、灌溉成本、机

耕成本、地膜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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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吉林省农业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玉米）

单位：元/公顷

损失程度 保额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

绝收 4200 80%以上（含）

赔偿金额 4200 4200

7.1-8成 420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赔偿金额 4200 3578 3629 3679 3730 3780 3830 3881 3931 3982 4200

6.1-7成 420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赔偿金额 4200 2562 2604 2646 2688 2730 3326 3377 3427 3478 3528

5.1-6成 42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赔偿金额 4200 2142 2184 2226 2268 2310 2352 2394 2436 2478 2520

4.1-5成 420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赔偿金额 4200 1550 1588 1625 1663 1701 1739 1777 1814 1852 1890

3.1-4成 420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赔偿金额 4200 1042 1075 1109 1142 1176 1210 1243 1277 1310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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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省农业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水稻）

单位：元/公顷

损失程度 保额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

绝收 5200 80%以上

赔偿金额 5200 5200

7.1-8成 520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赔偿金额 5200 4430 4493 4555 4618 4680 4742 4805 4867 4930 5200

6.1-7成 520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赔偿金额 5200 3172 3224 3276 3328 3380 4118 4181 4243 4306 4368

5.1-6成 52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赔偿金额 5200 2652 2704 2756 2808 2860 2912 2964 3016 3068 3120

4.1-5成 520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赔偿金额 5200 1919 1966 2012 2059 2106 2153 2200 2246 2293 2340

3.1-4成 520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赔偿金额 5200 1290 1331 1373 1414 1456 1498 1539 1581 1622 1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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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省农业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大豆）

单位：元/公顷

损失程度 保额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

绝收 3000 80%以上

赔偿金额 3000 3000

7.1-8成 300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赔偿金额 3000 2556 2592 2628 2664 2700 2736 2772 2808 2844 3000

6.1-7成 300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赔偿金额 3000 1830 1860 1890 1920 1950 2376 2412 2448 2484 2520

5.1-6成 30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赔偿金额 3000 1530 1560 1590 1620 1650 1680 1710 1740 1770 1800

4.1-5成 300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赔偿金额 3000 1107 1134 1161 1188 1215 1242 1269 1296 1323 1350

3.1-4成 300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赔偿金额 3000 744 768 792 816 840 864 888 912 936 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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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省农业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花生）

单位：元/公顷

损失程度 保额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

绝收 2500 80%以上

赔偿金额 2500 2500

7.1-8成 250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赔偿金额 2500 2130 2160 2190 2220 2250 2280 2310 2340 2370 2500

6.1-7成 250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赔偿金额 2500 1525 1550 1575 1600 1625 1980 2010 2040 2070 2100

5.1-6成 25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赔偿金额 2500 1275 1300 1325 1350 1375 1400 1425 1450 1475 1500

4.1-5成 250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赔偿金额 2500 923 945 968 990 1013 1035 1058 1080 1103 1125

3.1-4成 250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赔偿金额 2500 620 640 660 680 700 720 740 760 78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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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吉林省农业保险损失程度对应赔偿明细表（葵花籽）

单位：元/公顷

损失程度 保额 损失程度对应赔偿

绝收 2500 80%以上

赔偿金额 2500 2500

7.1-8成 250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赔偿金额 2500 2130 2160 2190 2220 2250 2280 2310 2340 2370 2500

6.1-7成 250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赔偿金额 2500 1525 1550 1575 1600 1625 1980 2010 2040 2070 2100

5.1-6成 250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赔偿金额 2500 1275 1300 1325 1350 1375 1400 1425 1450 1475 1500

4.1-5成 250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赔偿金额 2500 923 945 968 990 1013 1035 1058 1080 1103 1125

3.1-4成 250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赔偿金额 2500 620 640 660 680 700 720 740 760 78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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